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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8_B4_A8_E9_c80_306833.htm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关于印发《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食品添加物质使用备

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2007年4月19日 国质检食

监[2007]172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为

加强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监督管理，遏制

食品企业滥用食品添加剂和非食品原料违法行为，总局制定

了《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食品添加物质使用备案管理办法(试

行)》，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要对本地备案工作加强统一部署，对重点区域

要开展专项督办，推动食品添加剂使用备案工作深入开展。 

附件：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食品添加物质使用备案管理办法(试

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使用添加物质的监督

管理，统一规范食品添加物质的使用备案工作，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食品生产加

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企

业，必须将食品中全部添加物质的种类、用途、用量等情况

向所在地县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备案，并对备案内容的真实性

负责。 第三条 备案管理应当遵循全面、准确、高效、便民的

原则。 负责备案的质量技术监督局应当督促和指导企业及时

进行备案，对所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四条 备案

的基本内容包括：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名称，生产加工的食品



品种，食品添加物质的名称、来源、生产企业，企业在生产

的各种食品中添加该物质的最大限量等。已纳入生产许可证

管理目录且进入无证查处期的食品添加剂，还要备案生产许

可证号。使用复合食品添加剂的，应当同时对复合食品添加

剂的用途备案。 使用进口食品添加剂的，根据产品的实际情

况填报备案内容。 第五条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备案时应提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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